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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广东省XX专项投资计划申请表（样表）

	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
	拟开工年份
	拟建成年份
	投资类别
	总投资
	已下达投资
	累计完成投资
	本次申请投资
	项目（法人）单位
	项目责任人（姓名及职务）
	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
	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监管责任人（姓名及职务）
	备注

	合计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一、农业生产发展专项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高标准农田建设（含油料、糖料、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细化到县）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专项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畜牧大县）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非畜牧大县）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3.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4.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三、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专项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四、现代农业支撑体系专项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1.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2.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五、草原防火等其他农业基础设施专项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1.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2.农垦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3.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4.数字农业农村试点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六、农垦危房改造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七、部直属单位基础设施建设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具体项目）
	　
	　
	　
	　
	　
	　
	合计
	　
	　
	　
	　
	　
	　
	　
	　
	　

	
	
	
	
	
	
	
	中央投资
	　
	　
	　
	　
	
	
	
	
	

	
	
	
	
	
	
	
	地方配套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备注：上年已下达部分投资的续建项目应全部纳入本年度投资建议计划表。     

附件2

	广东省XX专项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XX专项

	下达地方或单位
	XX省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总体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工项目个数
	

	
	
	
	
	完工项目个数
	

	
	
	
	质量指标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进度计划实施情况
	按计划实施

	
	
	
	成本指标
	支出投资/批复投资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
	≥10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和机构满意度
	≥8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达标率
	100%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80%

	
	
	
	总投资完成率
	与形象进度匹配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0%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0


附件3-1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2020年继续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按照2019年具体投资标准和要求执行。

一、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和《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开展项目申报审批工作。对以往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较好的地区要适当倾斜，逐步形成一批万亩以上的区域化、规模化、集中连片的高标准粮食生产功能区。

二、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在统筹各渠道资金和建设任务需求的基础上，由发展改革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以县为单位，联合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预算内年度投资需求和绩效目标逐级分头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

三、各地田间工程建设内容要按照国家标准委印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14），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设计，并足额落实地方投资。

四、联系方式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

联系人：罗婧彦

联系电话：020-37288959。

附件3-2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非畜牧大县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国家发改委农经司 农业农村部计财司关于做好2020年稳定生猪生产有关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通知》《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关于报送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农经〔2019〕899号）等文件要求，制定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非畜牧大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申报条件

项目县2016年-2018年生猪存栏量稳定在10万头以上，优先支持地方政府重视、种养结合条件较为成熟的非畜牧大县申报。享受2020年底前一次性建设补助政策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不得作为项目扶持对象。

二、资金规模

    中央投资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地方配套及企业自筹比例不低于50%，每个项目县最多不超过3000万元。原则上不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政策。

三、建设内容

中央投资重点支持生猪规模养殖化养殖场建设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等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兼顾其他养殖场户和畜禽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组织。项目县根据现有基础条件，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确定项目建设内容。

（一）规模化养殖场

以生猪规模养殖场为重点，支持规模场改造升级，实现畜禽饲喂自动化、环境控制智能化、粪污处理机械化。畜禽养殖环节，重点支持漏缝地板等圈舍清洁化改造，包括节水设施改造、房屋保温改造、环境控制设备购置等，减少废弃物产生量。粪污处理环节，重点支持粪污深坑贮存发酵或者利用氧化塘（覆膜或加盖）贮存发酵，确有必要时可适当支持沼气工程和堆肥设施建设。粪肥施用环节，重点支持购买施肥设备，配套建设粪污输送管网、田间贮存池等利用设施，鼓励采取降低畜禽粪污养分损失的粪肥施用方式。

（二）规模以下养殖场户

重点支持规模以下养殖场户建设密闭化粪污贮存池或沼气池等粪污发酵设施。

（三）社会化服务组织

主要支持粪污收集、处理和粪肥施用社会化服务组织购买粪污运输、粪污检测、粪肥施用设备等。

详细要求按照发改办农经〔2019〕899号等文件执行。

四、实施方案

由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实施方案（报省5份），包括资源底数、治理路径、资金整合、政策扶持、建设内容、监管措施和工作机制等7部分内容，须测算项目实施可增加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量，明确具体扶持对象清单及投资或补助规模。应慎重上报土地尚未落实或较难落实的建设项目。详细要求按照发改办农经〔2019〕899号等文件执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作为项目日常监管单位。
实施方案编制费用可在我省下达各地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关项目资金中列支。

五、联系方式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与饲料处
联 系 人： 杨浩君 

联系电话：020-8724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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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项目（农作物种子类）申报指南

2020年重点支持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品种测试和制（繁）种等项目建设。

一、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能力提升项目

（一）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项目

1.建设要求

重点新建、改扩建一批国家种质资源库。项目建成后，种质库的保存、评价能力明显提高，能够满足今后20年资源保存发展重大需求。

建设内容

新建、改扩建资源库建设按照填平补齐原则，根据扩增保存种质资源的数量等实际需求，补充建设田间工程、购置仪器设备和物联网数据获取与处理系统等。

项目布局及申报条件

新建、改扩建一批种质资源中期库，拟布局及品种范围为，北京（蔬菜）、黑龙江（寒地作物及大豆）、湖南（麻类）、西藏（藏区高原作物）、青海（复份库）等省份，由已承担国家种质资源保存任务的国家和省级科研教学单位等承担建设，要求承担单位拥有国家种质资源库及资源保存、评价的技术队伍。

中央投资规模

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70%、中部地区80%、西部地区90%的比例安排中央投资，且中央投资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部直属单位项目全部为中央投资。

（二）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圃项目

1.建设要求

新建资源圃原则上要求圃500亩左右，保存该生态区域特色作物种类2种以上，资源保存能力5000份以上，年鉴定评价和分发能力500份以上。项目建成后，资源保护种类、数量、质量以及评价鉴定能力明显提高，能够满足今后20年资源保存和作物育种发展重大需求。改扩建项目形成的保存、鉴定评价和分发能力原则上不低于新建资源圃。

建设内容

新建资源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保存、隔离、鉴定评价等圃地建设，日光温室、资源鉴定及田间测定设备、监控设备、相适宜的农机具和物联网数据获取与处理系统等。改扩建资源圃按照填平补齐原则，根据扩增保存种质资源的数量等实际需求，补充建设田间工程、购置仪器设备和物联网数据获取与处理系统等。

项目布局及申报条件

新建一批资源圃，拟布局及品种范围为山西（饲草）、海南（热带野生稻）、贵州（云贵高原特色作物）等省份，由承担国家种质资源保存任务的国家和省级科研教学单位承担建设。申报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圃的项目承担单位，应具有该特色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鉴定评价的科研支撑队伍，拥有500亩以上自有土地用于种质圃建设，已收集保存该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原则上不少于300份，且该区域没有已建成的同作物类型的国家种质圃。申报国家饲草种质资源圃的项目承担单位，应具有饲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繁殖更新的队伍，拥有300亩以上长期稳定的土地（自有或剩余租期10年以上）用于种质圃建设。

改扩建一批种质资源圃，拟布局及品种范围为江苏（杨梅）、海南（木薯和热带牧草）、浙江（茶树）、河南（桃和葡萄）、广东（野生稻）、海南（橡胶）、陕西（柿）等省份，由已承担国家种质资源保存任务的国家和省级科研教学单位建设，应具备承担DUS测试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繁殖材料保存能力。

中央投资规模

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70%、中部地区80%、西部地区90%的比例安排中央投资，且中央投资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部直属单位项目全部为中央投资。

（三）国家动植物基因库项目

1.建设要求

为落实国家“南繁硅谷”要求，满足南繁科研育种工作需求，新建国家动植物基因库，主要承担全国农作物和畜禽遗传资源战略性长期保存和资源信息共享等任务，开展种质资源新理论和新技术研究，以及生物学分类、基因型鉴定、表型基因型关联分析、保存质量鉴定评价工作。

建设内容

包括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超低温保存库、常温库，及遗传材料提取、保存前处理、分发用房，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基因鉴定中心、数据中心和信息系统，购置检测及实验仪器设备。

项目布局及申报条件

新建国家动植物基因库，布局在海南，由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承担建设。

中央投资规模

新建国家动植物基因库项目总投资规模6000万元，全部为中央投资。
（四）种质资源中转隔离基地项目

1.建设要求

为落实国家“南繁硅谷”要求，满足海南南繁科研育种工作需求，新建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隔离基地，建设标准符合国家进出境动植物隔离基地建设硬件要求，隔离基地核心区面积不低于100亩；为加快国外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引进，改扩建国家农作物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地，年可达到检疫隔离10万份资源能力，满足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引种需要。隔离基地建成后要达到出入境检疫部门和植保部门要求，具备检疫隔离资质。
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检验检疫实验室，隔离检疫种植养殖区，隔离温室（包括必要的负压温室）、无害化处理设施等土建工程，及相关仪器设备购置。

项目布局及申报条件

新建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隔离基地项目，布局在海南省三亚市，由有实力的事业单位组织。改扩建国家农作物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地项目，布局在北京，由部直属单位承担。

中央投资规模

新建种质资源中转隔离基地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70%的比例安排中央资金，中央投资规模不超过25000万元。改扩建农作物种质资源中转隔离基地项目总投资规模不超过3000万元，全部为中央投资。

（五）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项目

1.建设要求

保护区总面积达到1500亩以上。项目建成后，原生境保护区内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严重濒危的农业野生植物珍稀物种种群得到恢复和发展。
建设内容

申报项目应根据实际需求，重点建设隔离设施、警示设施、看护设施、防火排灌设施、温室、网室及必要的供电供水设施等，购置数据采集分析设备、通讯巡逻设备、环境监测设备、标本陈列设备、资源监测与管护监控设备等。

项目布局及申报条件

建设一批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拟布局范围为河北、山西、辽宁、湖南、广西等省份，各地限报1个。项目建设主体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县级农业环保站、科教站、农技站等事业单位，并应具备相应的技术力量。申报项目目标保护物种应优先选择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处于濒危状态、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业野生植物，包括作物野生近缘植物、野生蔬菜、野生果树、野生花卉、野生茶树和野生药用植物等。项目需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原生境保护区的批复文件，明确保护物种、建设地点和范围、责任主体，具有长期土地经营使用权和充足的运行经费保障等，项目区域应远离人群密集活动区、污染源、地质塌陷区等。鼓励以省级农业环保站、科教站、农技站等事业单位牵头，统筹辖区内符合规划布局的各县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项目打捆申报为一个总项目，并优先考虑。项目申报单位需明确项目后续管护措施。

中央投资规模

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70%、中部地区80%、西部地区90%的比例安排中央投资，且中央投资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
二、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提升

（一）农作物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1.建设要求

围绕着发挥种子企业在现代种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育种创新条件，支持开展高效育种，提升种质资源保存利用、育种科研创新、良种生产加工、推广服务等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种业。

建设内容
申报项目企业根据育种科研方向和科研技术路线及育繁推一体化发展要求，着力改善科研基础设施，兼顾种子生产加工等条件。重点建设内容包括库房（含低温种子库）、检验室、农机具库等土建工程，温室、大棚、晒场、试验地田间工程，以及实验分析设备、农机具、仪器设备购置等。

项目布局与申报条件

不同作物每省（区、市）限定申报1个，具体范围如下：玉米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布局在河北、江苏；大豆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布局在黑龙江、山东；果菜茶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布局在北京、天津、浙江、湖北；食用菌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布局在辽宁；饲草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布局在北京、内蒙古。

申报农作物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企业条件：①已开展科企合作，与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签订合作协议，明确种业科研成果转化方式，其中参加国家或省级良种联合攻关的企业优先；②具有专门的育种机构，在全国不同生态区有测试点30个以上和相应的播种、收获、考种设施设备；③具有分布在不同生态区、自有或租用（剩余租期不少于5年）的科研育种基地5处以上、总面积200亩以上；④近3年内，年均科研投入不低于年种子销售收入的3%；⑤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具有作为第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种3个以上，或者省级审定品种6个以上，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2个和省级审定品种3个以上，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1个和省级审定品种5个以上；生产经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应当具有相应作物的以本企业名义登记或单独申请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5个以上；⑥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育种人员10人以上；⑦近三年无生产经营假劣种。

申报饲草育繁推一体化示范的企业条件：①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包括紧密的科研、企业合作协议，有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②有专门的育种机构，自有科研实验室100平方米以上，长期稳定的育种用地（自有或剩余租期5年以上）100亩以上，具备较为完备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③拥有自有审定登记品种；④拥有商业化育种研发队伍，其中专职从事育种科研（相关专业本科以上）的人员5名以上。
中央投资规模

项目投资总体规模原则上不低于250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不高于40%，且最多不超过3000万元。
（二）农作物表型与基因型鉴定平台

1.建设要求

为支持国家“南繁硅谷”建设，向种业科技创新主体提供公益性、基础性支持和服务，进行种质资源表型鉴定、提纯复壮、育种中间材料创制，负责种质资源的特异性状挖掘，原始资源的改良，分离群体目标性状单株高效鉴定等工作。

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表型鉴定设施中心（包含大田环境表型设施和控制环境表型设施）、基因型鉴定中心、大数据分析中心以及规模化验证展示中心等，配套相应仪器设备。

项目布局与申报条件

新建农作物表型与基因型鉴定平台，布局海南省三亚市，由部直属单位承担；有建设用地或自有房产可用于试验业务用房；具有植物生物性状、抗逆性状、品质性状鉴定、统计与分析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能够提供必需的运行经费支持。

中央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规模原则上不低于25000万元。
三、品种测试能力提升项目

1.建设要求

加强现有资源整合，建设一批国家级品种测试中心和区域级品种测试站，承担品种区域性试验、特性鉴定及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DUS）任务。按照科学合理的生态类型区布局要求和试验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开展建设。项目建成后，能够承担本生态区域内的植物品种试验以及测试技术研究等任务；能够实现试验申请、试验方案形成、试验任务下达、试验管理、试验数据采集、试验评价、试验数据汇总分析、品种推广等环节的全程信息化管理；每年承担1500个次以上品种试验任务；具有有效开展抗病性（抗虫、抗旱、抗高温低温、抗倒、耐渍涝、耐盐碱、水肥高效利用等）鉴定的能力；测试用地长期稳定（自有土地）。

建设内容

重点建设远程监控室及配套设施设备、网络管理室、考挂室、种子仓库，特性鉴定专用设施，摄影、生理生化分析、品质分析室等土建工程，组织培养间、植物样品处理工作间、分子及生理检测实验室，温室、网室、隔离防护等田间工程，购置小区播种、收获、测产及信息化等设备机具，购置组织培养、生理生态、分子检测等仪器设备。

项目布局和申报条件

国家品种测试中心（苏）布局在江苏，由部直属单位承担；国家品种测试分中心拟布局在广东、青海。区域品种测试站布局在辽宁、云南、广东（饲草区试）、贵州（饲草区试）。每个省份限申报1个项目。承担单位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组织协调能力强；有建设用地或自有房产可用于试验业务用房改造；有相应的试验用地，面积200亩左右，生态代表性强；具有开展品种试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能够提供必需的运行经费支持。同时按照1+N建设模式要求，每个区域性品种测试站应带动建设亚生态区内3-5个测试点，形成区域性试验网络。

中央投资规模

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60%、中部地区70%、西部地区80%的比例安排中央投资，且中央投资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部直属单位项目全部为中央投资。

四、制（繁）种能力提升项目

（一）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项目

1.建设要求

在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范围内，支持部分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县（市）加强种子（种苗）基地基础设施、生产加工、监管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基地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和信息化水平。项目建成后，近三年种子（种苗）向本区域外调出量应占到基地种子（种苗）生产量的60%以上；饲草良种繁育基地项目主要建设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良种扩繁基地，申报企业需按规定具有相应饲草种子繁育的资质，从事实际生产3年以上，具备较强的自筹资金配套能力和良好的资产、财务状况，具有长期稳定和相对集中的生产用地，近3年内未发生假劣种子问题，项目建成后，良种扩繁基地项目区面积不少于1000亩，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优先安排。

项目布局与承担单位

项目布局在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范围内，根据作物分类优先安排一批基地建设，主要包括：青稞（西藏）、杂粮杂豆（内蒙古、宁夏）、棉花（新疆、新疆兵团）、油菜（湖北、甘肃）、花生（山东、河南）、蔬菜（山东、重庆、宁夏、新疆）、苹果（甘肃）、中药材（贵州、福建）、饲草（甘肃、青海、宁夏）。由种子基地县（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组织项目申报或基地县有实力的企业直接申报。

建设内容

项目重点支持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实施土地平整、田间排灌渠系、田间道路及配套设施等工程建设，购置相关仪器设备和农机具，实现旱涝保收；支持种子基地县（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物联网系统、种子物流与追溯管理信息体系建设，推进基地实现种子生产、质量监管的信息化和可追溯；支持有条件的种子基地建设种业园区，完善种子晒场、仓库及附属设备、种子质量检验室、农机库房、种子加工车间等加工及仓储设施。

中央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规模原则上不低于250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不高于40%，中央投资控制在3000万元以内。
（二）科研冬（夏）繁育制种基地项目 

1.建设要求

支持科研冬（夏）繁育制种基地全面加强基地基础设施和监管服务能力建设，为科研单位、种子企业开展育种加代和繁种制种等活动提供支撑，加快种业育种创新，提升基地现代化水平。

2.项目布局与承担单位。项目布局在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冬（夏）繁良种繁育基地范围内，拟布局在云南和四川。由基地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组织项目申报或基地县有实力的企业直接申报。

3.建设内容

项目重点支持冬（夏）繁育制种基地范围内的县（市）实施土地平整、田间排灌渠系、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及配套设施等工程建设，购置相关仪器设备，实现旱涝保收；支持加强种子检测、基地监管等能力建设，推进基地实现种子生产、质量监管的信息化和可追溯；支持有条件的基地建设种业园区，完善种子加工及仓储设施。

中央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规模原则上不低于250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不高于40%，中央投资控制在3000万元以内。
五、其他申报要求

（一）项目名称

地方申报项目按照“建设地点（缩写）+农作物类型（可选）+项目类型”模式命名，如：**省**市国家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项目。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申报项目名称按照“单位名称（缩写）+国家+农作物类型（可选）+项目类型”模式命名，如：中国热科院南亚所国家热带果树种质资源圃项目。

可研报告须附具的证明材料

项目承担主体为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事业单位，并附有效的法人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项目建设所需土地使用证明或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土地租用协议、规划部门规划意见书；有关技术成果证明；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承诺函；科企合作协议或证明材料；企业2016-2018年财务报表；申报项目在拟建地点的现状图及规划设计平面图。符合指南中各类型项目申报条件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项目申报建设内容有关要求

土建工程要按实际需要明确建设数量和面积，不得以项目名义兴建楼堂馆所；田间工程、仪器设备要根据实际需要，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标准和购置设备规格。

其他

各省（区、市）按照项目拟布局及品种范围进行项目推荐。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及中央企业不占上述布局分省指标。同时，为贯彻落实九部委关于《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农计发〔2016〕59号）和《农业部关于加大贫困地区项目资金倾斜支持力度促进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的意见》（农计发〔2016〕94号）精神，允许国家级贫困县以主导产业为依托打捆申报项目，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将优先安排。

六、联系方式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联 系 人：何德银
联系电话：020-37288460
附件3-4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现代种业提升

工程项目（畜禽良种类）申报指南

2020年以落实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肉羊、水禽遗传改良计划为重点，突出资源保护、畜禽新品种选育和夯实种猪产能等主攻方向，重点支持建设资源保护、畜禽育种创新、品种测定和制（繁）种等项目建设。

一、资源保护利用项目

（一）建设要求

根据我国畜禽遗传资源分布特点，依托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和科研单位等，建设完善一批基因库、资源场和保护区，构建以畜禽基因与活体保护、原位与异位保护相结合的畜禽资源保护体系，防止种质资源退化和灭绝。通过项目建设，提高资源保护的物质装备水平，有效保存生物种质资源，为畜禽新品种选育提供素材。2020年重点支持建设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重点区域基因库、尚未建立保种场或保护区的18个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同时兼顾建设其他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国家公布的新发现资源和地方保护品种保种场（新建国家级遗传资源保种场，三年内必须达到国家级保种场要求，并向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提出申报要求）。项目建成后，种质资源场保种核心群规模增加20%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家系数不少于6个（家畜）、30个（家禽）；国家级基因库畜禽品种保存数量达到30个以上，现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的品种不少于15个（含15个）；区域级基因库畜禽品种保存数量达到10个以上，现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的品种不少于5个（含5个）。

建设内容

建设低温保存设施、标准化畜禽棚舍、孵化厅、药浴池、库房、加工车间、青贮窖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及场区道路、污水处理池、围墙等生产性辅助设施，配套畜禽品种保存、生产性能测定、疫病监测净化、防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设施设备，构建试验物联网系统和种质资源信息共享网络服务系统，保护区项目可设立界碑、指示牌、宣传牌等区界设施和宣传设施。

（三）项目申报条件

1.种质资源场（区）

重点支持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尚未建立保种场或保护区的18个畜禽遗传资源，同时兼顾建设其他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品种资源和部分列入省级保护名录的濒危品种。每省限报1-2个。

国家级畜禽基因库

改扩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国家级地方鸡种基因库（江苏）。

国家重点区域级基因库

支持在江西、重庆、新疆新建国家重点区域级基因库。

中央投资规模

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70%、中部地区80%、西部地区90%的比例安排中央投资，且种质资源场（区）项目中央投资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改扩建国家级畜禽基因库项目中央投资规模控制在20000万元以内，改扩建国家级地方鸡种基因库（江苏）和新建区域级畜禽基因库项目中央投资规模控制在3000万元以内。部直属单位项目全部由中央投资。

二、畜禽育种创新能力提升项目

（一）建设要求

围绕主要畜种遗传改良计划，结合畜禽优势产区布局，重点支持一批有实力的核心育种场等单位，有效利用地方畜禽种质资源和引进优良品种资源，加强主要畜种选育和新品种培育，不断提升我国畜禽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为提高畜禽产品产量和质量提供支撑。项目建成后，种畜禽场育种条件明显改善，年生产性能测定数量增加20%以上，优良种畜禽供应能力提升10%。

建设内容

建设标准化畜禽棚舍、育种实验室等土建工程，配套性能测定、疫病监测净化、胚胎移植等仪器设备，购置母畜、胚胎、冻精等育种材料（引种费不超过总投资的20%，中央投资不用于此项）等。择优支持部分大型育繁推一体化畜禽企业，完善育种创新、标准化繁种、科技推广等方面设施装备。

项目申报条件

畜禽育种创新基地重点支持综合实力强、发展后劲足、运转机制活的育种企业，优先支持国家核心育种场。企业应具有与项目品种对应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专门的育种部门和技术团队并与科研院校保持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参加国家或省级良种联合攻关的企业优先。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生猪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核心群母猪需满足：长白猪存栏1000头以上，或大白猪存栏1000头以上，或杜洛克猪存栏300头以上，或地方品种600头以上，或培育品种600头以上；持续开展生产性能测定，年测定种猪3000头以上。

肉牛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单品种基础母牛存栏100头以上，具备培育种牛的基础条件和技术力量等，优先支持已开展种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的种牛场（与种公牛站签订种公牛培育的合作协议）。

羊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重点支持肉羊，适当兼顾毛用、绒用羊。种肉羊场特、一级基础母羊500只以上，种毛、绒羊场特、一级基础母羊600只以上，具有培育种羊的基础条件和技术力量等，优先支持已开展种羊生产性能测定工作的种羊场。

奶牛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重点支持荷斯坦牛，核心育种群成年母牛存栏400头以上，具备培育种牛的条件和能力。优先支持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并与种公牛站签订种公牛培育合作协议的种子母牛场。

鸡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蛋鸡种鸡场基础群存栏1万套以上，具备4个以上的蛋鸡品系纯系，已至少形成1个配套系的供种能力，场内具备同时测定4个配套系的生产性能测定能力。肉鸡种鸡场基础群存栏1万套以上，具备育种素材4个以上，场内具备同时测定1万只以上肉鸡的生产性能测定能力，建有1万只以上育种笼位。

马、驴等特色畜种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品种具有独特特性，市场前景广阔，在扶贫增收方面作用明显。良种马或良种驴核心群500头以上，每个单位至少具备培育专门化品系或品种的素材2个。重点支持已有育种基础并已取得成效，场内具有标准化配种站、品种登记、带动能力强的单位。

项目布局

生猪：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广东、福建、贵州。牛：北京、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北、上海、广西、四川、青海。羊：内蒙古、吉林、河南、湖南、重庆、甘肃、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禽类：北京、河北、江苏、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

马、驴等特色畜种：辽宁、山东、青海、西藏。

中央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规模不低于2500万元，中央投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占项目总投资不高于40%。

三、畜禽品种测定站

（一）建设要求

围绕主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选择基础较好、种畜禽产业优势明显的区域，建设省部级猪及禽等测定站，对畜禽新品种的生产性能进行测试评价，通过项目建设，提高畜禽种质质量监测能力，为新品种推广和种业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项目建成后，品种测定站年测定能力提升20%以上。

建设内容

畜禽性能检验室、测定舍、隔离舍、污水处理池及其他场区工程等建设，配备饲喂自动供给测量系统、生产性能测定软件系统、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配种防疫设备和冻精保存运输器械，建立信息处理平台。
项目申报条件

测定站建设单位需具有相应的种畜禽测定、品性鉴定等业务能力和基础，配备有相应技术人员，资产和财务状况良好，运转机制灵活，有较稳定的运行经费来源。立足于建成后成为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的目标进行建设。

项目布局

生猪：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禽类：北京、江苏。

中央投资规模

按照东部地区项目投资总规模的60%、中部地区70%、西部地区80%的比例安排中央投资，且中央投资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部直属单位项目全部为中中央投资。

四、制（繁）种基地项目

（一）建设要求

围绕生猪生产区域分布，以保障优良种猪及其精液供应为目标，重点开展种猪站改扩建，提升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项目建成后，种猪站供精能力提升20%以上。

建设内容

建设标准化畜禽圈舍等设施及配套养殖设备、良种登记信息系统等。

申报条件

种公猪站存栏采精种公猪200头以上，其中有生产性能测定成绩的超过50%，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重点支持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种公猪站和国家核心育种场建设种公猪站，兼顾品种改良种公猪站建设。

项目布局

种公猪站：上海、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山东。

中央投资规模

中央投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占总投资比例不高于40%。

五、申报其他要求

（一）申报数量

各省（区、市）按照项目拟布局及畜种范围进行项目推荐，原则上每省不超过2个。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及中央企业不占上述布局分省指标。对于不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畜种和扩繁场、良繁场建设等项目原则上不予受理。

项目名称

规范项目名称，按照“项目实施地+畜种类型+项目类型”模式命名，如：**省**肉牛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只能由一个独立法人单位承担，行政单位、非法人单位等不能作为项目承担单位。

必须附具的材料

可行性研究报告需附带的相应材料复印件或说明材料，包括项目承担单位法人证明（项目单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须具备经工商部门或市场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并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现有土地使用证明或土地租用协议；项目建设所需土地使用证明、项目用地预审意见；规划部门规划意见；申报项目在在拟建地点的设计平面图；有关配套条件或技术成果证明，承担项目的条件证明；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承诺函；项目建设单位与申报项目品种对应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性能测定中心除外，新建资源场可附带县级以上种畜禽管理部门意见）；申请畜禽育种创新基地建设的项目需提供企业主要育种技术人员学历证书、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与科研所所签订的技术合作协议或证明材料等；符合各类建设重点中选项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承担单位为企业的还需出具以下文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年检证明文件（需加盖年检部门印章）；企业2016-2018年财务报表；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行出具的近期存款证明及资信登记证明等。

六、联系方式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联 系 人：何德银
联系电话：020-37288460

附件3-5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生猪规模化

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国家发改委农经司 农业农村部计财司关于做好2020年稳定生猪生产有关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通知》《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关于报送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农经〔2019〕899号等文件要求，现制定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对象为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养猪场和禁养区内异地重建的规模养猪场（户），年新增出栏生猪规模在1000头至50000头之间，土地、环评等手续齐全，并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备案。

2019年已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不得重复申报。已申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的养殖场原则上不得再安排本专项投资；如需安排，建设内容不得包括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关建设。
二、资金规模    

项目申报对象原则上按照100万元（年新增出栏1000头至1万头）、200万元（年新增出栏1万头至2万头）、300万元（年新增出栏2万头至5万头）三个档次申请中央投资，中央投资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各市中央资金切块规模附后，根据省政府会议纪要精神，珠三角核心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6市不予安排本次项目。

三、主要建设内容

主要支持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和种猪场建设内容如下：

生物防控体系建设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的方式，提高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辆洗消中心，购入、出售和淘汰猪中转点，移动式转猪台，中转料塔，烘干房，人员隔离缓冲区，人员更衣、淋浴消毒间，物资消毒间，物理隔离带（围栏），消毒池等。

（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支持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和种猪场转变养殖方式，采用污水减量、厌氧发酵、好氧发酵等措施处理和利用畜禽粪污，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畜禽粪污收集设施、贮存设施、沼气工程设施、氧化塘、粪便堆（沤）肥设施、运输设施等。

（三）养殖环境控制

以提升猪舍环境舒适度，减少环境变化对猪造成的应激，提高猪群福利和健康水平为目标，主要建设内容为自动化通风系统，包括风机、通风窗、湿帘、卷帘、进排风筒等配套设施设备；自动化温控系统，包括降温、加热、空调换气和空气过虑等配套设施设备；自动化环境监测系统，包括CO2、NH3、H2S浓度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设备和监控主机等。

（四）自动化饲喂

以生猪养殖智能化和自动化为目标，实现生猪生产精准作业、精准控制，主要建设内容为自动饮水系统、精准上料系统和料塔、个体身份识别系统、精准管理系统等。

详细要求按照发改办农经〔2019〕899号等文件执行。
四、实施方案

项目单位按要求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报省5份）。实施方案和计划申请表必须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期限、预测增加生猪仔猪年出栏能力，以及项目总投资、中央投资、地方投资、自筹资金等情况。项目实施方案及投资计划表格中建设规模一项须明确基建工程量（m2）、设备购置数量（台）和新增生猪、仔猪出栏量、母猪存栏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作为项目日常监管单位。

五、联系方式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与饲料处
联 系 人： 曹长仁
联系电话：020-37288451  

附件：2020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分市投资控制数

附件

2020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分市投资控制数
	序号
	省份
	投资控制数（万元）

	1
	韶关市
	600

	2
	汕头市
	200

	3
	江门市
	450

	4
	湛江市
	800

	5
	茂名市
	1300

	6
	肇庆市
	900

	7
	惠州市
	300

	8
	梅州市
	500

	9
	汕尾市
	100

	10
	河源市
	300

	11
	阳江市
	500

	12
	清远市
	700

	13
	潮州市
	100

	14
	揭阳市
	300

	15
	云浮市
	300

	
	合计
	7350


